关于开展山焦西山官地矿2025年度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审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西山煤电函[2026]147号《关于开展山焦西山2025年度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奖励费审核工作的通知》安排，结合矿井实际，山焦西山官地矿将对2025年度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进行审核登记上报，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一、审核依据
《山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西山煤电发[2017]119号《关于下发<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发放办法>的通知》文件相关规定。
二、审核范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已完成办理退休手续，并自愿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且证件合法有效的官地矿独生子女父母。
三、审核时间
2026年3月30日——4月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4:00——17:00
四、审核地点
官地矿环保卫计中心会议室（工会楼四层）
五、工作人员
审核人：郑凤英   樊琪
联系电话：15903466467  18203512013
六、需提交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本人、配偶、子/女三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到一张A4纸上）。
2.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本人、配偶、子/女的首页及本人页分别复印到一张A4纸上）。
3.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离婚人员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丢失人员需到发证单位开具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4.独生子女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本人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6.本人实名登记的工商银行卡（提前去银行查询，保证此银行卡能正常使用）及复印件一份（身份证、银行卡正面复印到一张A4纸上）。
7.本人认真填写《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奖励申请表》，并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
8.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死亡的，其配偶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其子女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由上述法定继承人承办相关申报手续，除需提供以上证件、证明外，还需提供由死者生前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申请人与死亡人的关系证明、申请人实名登记的工商银行卡（提前去银行查询，保证此银行卡能正常使用）及复印件一份（身份证、银行卡正面复印到一张A4纸上）。
9.独生子女父母的一方或双方未到退休年龄去世，根据其去世当年单位发放退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由法定继承人承办相关申报手续，除需提供以上证件、证明外，还需提供由死者生前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申请人与死亡人的关系证明、申请人实名登记的工商银行卡（提前去银行查询，保证此银行卡能正常使用）及复印件一份（身份证、银行卡正面复印到一张A4纸上）。
10.再婚家庭人员在原婚姻存续期间各生育（或收养）过一个子女的，双方或一方曾领取过《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现夫妻再婚后未再生育的，需提供再婚家庭生育情况证明（现配偶原单位计生部门或所在地社区）。
七、相关要求
1.本次审核上报的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官地矿正式退休职工（不含多经公司）。
2.如2025年前有遗漏未登记审核的人员，本次给予补录。
3.严格遵守登记时间，由于本人原因造成未按时登记，影响公示时间者将不予补录。
4.所有登记人员需保持安全距离，排队有序登记，严禁拥挤。
5.所有登记人员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对弄虚作假、冒领、重复领取奖励费或出具不实证明材料者，一经查实，
将依据有关文件、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关责任。




官地矿环保卫计中心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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